秦汉新城2018年财政决算说明

2018年，辖区财政总收入完成253,177万元。其中：中央级收入118,946万元，省级收入29,533万元，新区级收入533万元，新城级收入104,165万元。

一、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（一）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。完成104,165万元，占预算96,360万元的108.1%，同比增长40.53%。税收收入完成87,372万元，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83.88%。

（二）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。完成107,410万元，占预算的109.83%，同比增长79.51%，增支47,576 万元。 主要是行政托管以来，一般公共服务、城乡社区、教育、卫生、农林水等民生支出增加。

（三）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04,165万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2,395万元（返还性收入742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6,761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4,892万元），调入基金35,094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2,328万元，全年总收入183,982万元。总收入减去当年地方公共财政支出107,410万元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628万元、上解上级支出51,046万元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,805万元，年终结余12,093万元，按照预算法相关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支出后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（一）政府性基金收入。完成538,721万元，占预算的267.95%，同比增长420.95%。其中，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499,11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266.95%，同比增长450.85%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累计完成39,47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280.31%，同比增长208.33%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支出。完成428,059 万元，占预算的212.91 %，同比增长338.08 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支出累计完成350,619万元，主要是拨付土地储备中心，用于土地征迁、土地报批、基础设施建设。安排债券还本、付息及发行费支出30,740万元。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。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538,721万元，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198万元,转贷新增专项债券收入33,000万元、转贷置换专项债券收入122,422万元，全年总收入694,341万元。总收入减去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428,059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22,422万元，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43,024万元（土地出让收入上解地铁基金33,777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上解地铁基金8,304万元，风险资金使用费943万元），调出资金35,094万元，年终基金结余65,742万元。按照预算法相关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支出后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。2018年共计缴纳省级新增用地有偿使用费9,880万元。

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2018年新城尚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也未有相应收入和支出。社会保险基金统一由新区管理，新城尚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也未有相应收入和支出。
四、政府性债务预算执行情况

2018年政府债务限额1,412,700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112,700万元，专项债务1,300,000万元。2018年政府债务余额为1，079,809万元（一般地方政府债券46,016万元，专项地方政府债券1,033,793万元）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34,700万元（新增一般债券1,700万元，专项债券余额33,000万元）。政府债务余额未超政府债务限额。

3

